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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研究生综合评价实施办法 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学习把握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，系统推进研

究生评价改革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努力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

高层次人才，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

体方案》和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加快新时代研

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，结合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研究生综合评价以德才兼备为导向，坚持以德为先，

能力为重，全面发展，优化多维评价方式，切实引导研究生树立科

学成才观念，筑牢理想信念，厚植家国情怀。 

第三条  评定对象为我院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。综合评价以百

分制计算，每学年单独核算，在年度综合评价认证期间开展测算评

价。 

第四条  综合评价应用于研究生评奖评优等环节。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 

第五条  成立工学院研究生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，学院党委

书记、院长任组长，分管学生工作党委副书记、分管科研工作副院

长任副组长，学院全体辅导员任组员，负责组织研究生综合评价各

项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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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成立工学院研究生综合评价工作小组，分管学生工作

党委副书记任组长，研究生辅导员任副组长，工学院研究生会成员

任组员，负责实施综合评价各项事务性工作。 

第三章  评价内容 

第七条  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目标： 

（1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听党话，跟党走，坚定“四个

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；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；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

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掌握并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

场、观点和方法去认识、分析、解决实际问题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；遵纪守法，弘扬正气，诚实守信，严于律己，明礼

修身，团结友爱。 

（2）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劳动观；具有创造性劳动能力和诚

实守信的合法劳动意识；树立正确择业观，具有到艰苦地区和行业

工作的奋斗精神；具有公共服务意识和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；始终

保持积极奋斗的精神状态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。 

（3）坚持面向世界科技竞争最前沿，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

主战场，坚持面向人民群众新需求，坚持面向国家治理大战略，坚

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，以此打磨自身专业本领，为实现中华

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的智力支撑。 

（4）坚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；具备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和抗

挫折能力；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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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综合评价实施一票否决制，学生如有以下情况，该行

为发生年度综合评价成绩记为零，并取消该年度所有评奖评优资

格： 

    1.根据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被处以

记过（含）处分以上者； 

    2.根据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生使用网络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 

不当使用网络，发表言论、因个人过失，给学校、学院造成严重不

良影响者； 

3.有抄袭剽窃、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者。 

第九条  综合评价分为加权成绩、学术成果、综合素质三部分。

学术成果分为论文、知识产权、科技竞赛及奖励三部分，综合素质

分为基础分、学术活动、竞赛活动、社会工作四部分。学术成果与

综合素质计分细则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研究生学术成果积分细

则（以下简称“学术成果积分细则”）》《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研

究生综合素质积分细则（以下简称“综合素质积分细则”）》。 

第十条  学生综合评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： 

第一学年： 

综合成绩（100）=加权成绩标准分（30）+学术成果标准分（50）+综合素质标准分

（20） 

第二学年及以上： 

综合成绩（100）=学术成果标准分（70）+综合素质标准分（30） 

第四章  评价原则与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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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综合评价遵循个人总结与专业评价小组评定相结

合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、基本评价与特别表现相结合的原

则，对学生综合表现进行客观的评价。 

第十二条  综合评价每学年进行一次，评价资料的有效时间范

围原则上为上一年 9 月 1 日至当年 8 月 31 日，如有变动以当年通

知为准。 

第十三条  综合评价分为个人申报、评审评议和学院审核三个

环节。 

个人申报由学生对照《积分细则》进行总结，并准备相关支撑

材料。 

评审评议由工学院研究生综合评价工作小组对照积分细则对学

生提交申请进行评议、初审，并在学院内初审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

提交领导小组审核，领导小组审批通过后在学院内进行公示，公示

无异议后，将学院测评结果进行留存备案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四条  本《实施办法》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第十五条  本《实施办法》未尽事宜由工学院研究生综合评价

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。 

 


